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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出台背景
由于商务工作关联的《威海经济技术开发区关于加快新旧动能转换扶持企业发展的实施意见》（经技区发〔2019〕4号）已于2021年12月31日到期，《威海经济技术开发区关于推动开放型经济及商贸流通业高质量发展的扶持意见》（经技区管发〔2021〕235号）计划废止，为深入贯彻新发展理念，充分发挥政策的激励引导作用，提升省市开发区考核成绩，着力恢复扩大消费，促进内外贸高质量发展，有效盘活闲置商务楼宇，参照山东省政府出台的《2023年关于促进经济加快恢复发展的政策措施》（第一批、第二批）、《关于促进内外贸一体化发展持续打造对外开放新高地的若干措施》，省市分别出台的商贸流通领域促进消费的政策措施，市商务局出台的《关于支持商务发展的政策措施》，以及《环翠区关于加快楼宇经济发展的扶持意见》（威环商务字﹝2022﹞16号）等政策文件，结合我区实际，研究制定了《关于促进内外贸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该政策包括扶持对象和条件、扶持方向和标准、认定程序、附则四个部分，扶持年度为2023年—2025年。
二、政策覆盖面
涵盖恢复和扩大消费、促进对外贸易发展、扶持盘活闲置商务楼宇3个板块7个条目12个细分领域。
3、 修改增加的主要内容
修订“强化骨干外贸企业引领提升、鼓励企业做大贸易规模、支持跨境电商发展、培育对外贸易产业园区（平台）、鼓励投保出口信保、支持境外市场拓展”，目的是鼓励骨干龙头企业发挥引领带动作用，鼓励区内各类生产或贸易型企业提升贸易规模，支持跨境电商等新业态提升规模、吸引贸易型企业集聚发展，推动全区外贸高质量发展。
修订“升规纳统和膨胀发展”，目的为充分调动“准四上”批零住餐企业和新增纳统企业主动性和积极性，进一步鼓励推动批零住餐企业做大做强、膨胀发展，推动批零住餐、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和升规纳统指标提升。
四、认定程序
各申报主体按要求向区商务局（镇街）提交申报资料，由区商务局（镇街）负责对申报企业、申报材料的真实性和完整性等进行汇总审查，形成审核意见后报送区财政金融局。区财政金融局负责审核并提出意见反馈区商务局。区商务局根据审核意见拟定政策兑现意见，报区党工委管委研究审批。其中，汽车消费券、餐饮消费券补贴资金按照市级要求予以落实。
